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沪市监产质〔2021〕451号


市市场监管局　市教委　
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印发《上海市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守护
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的通知

各区市场监管局、教育局、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机场分局：
现将《上海市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守护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落实。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8月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上海市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守护
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

为进一步提升本市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水平，促进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品质生活，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2021年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行动的通知》（市监质监发〔2021〕38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妇女儿童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沪府办发〔2021〕6号）相关要求，结合本市实际，现就本市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守护三年行动制定如下方案：
一、工作目标
发挥市场监管职能优势，坚持儿童优先和社会共治原则，动员全市监管力量，发挥“家校社”联动作用，集中组织开展全市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守护行动；力争用三年的时间，使本市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水平明显提升，做到“四覆盖”，即本市生产企业监督抽查全覆盖、重点销售领域（企业）监督检查全覆盖、重点产品每年监督抽查全覆盖、重点产品的重点安全性指标全覆盖；力争达到重点产品质量合格率稳步提升至90％以上，产品质量安全基本知识知晓度指数逐步提高至89以上；坚决打击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不合格和无证生产、销售等违法案件，力争达到清理一批存在质量安全隐患的产品，查办一批违法案件，曝光一批典型案例。
二、工作重点
（一）重点产品
聚焦涉及儿童和学生吃、穿、住、用、行、学、玩有关的儿童玩具、儿童餐具、儿童护具、儿童服装、儿童家具、学生文具、学生灯具和学生校服八类产品。
（二）重点指标
聚焦可能造成机械物理、化学危害的高风险产品质量安全指标，包括玩具小零件、服装绳带安全、密胺餐具三聚氰胺迁移量等安全性指标。
（三）重点领域
聚焦销售“三无”、无证（无生产许可证和未经CCC认证）、劣质儿童和学生用品等行为较多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城乡结合部集贸市场、学校周边商铺及电商平台。
（四）重点企业
聚焦存在多次或连续出现监督抽查不合格企业、涉及处罚案件以及投诉举报反映质量问题集中等情形的企业。
三、主要措施
（一）加强重点环节监管
1．加强生产企业现场监督检查。组织开展辖区内儿童和学生用品生产企业（含本地注册外地生产企业）排查，摸清企业底数，实施全覆盖监督检查；对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严格按照相关发证产品实施细则开展实地核查。对发现问题较多的生产企业，组织监管执法人员和技术专家，重点检查企业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责任落实情况，督促生产企业严格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等要求对产品进行出厂检验，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市场监管部门负责）
2．加强流通重点区域检查。聚焦玩具和文具批发市场以及校园周边200米范围内的商超、玩具文创店等区域，采取突击检查、快速检测等方式开展检查，重点检查产品标签标识和警示说明等项目，督促销售企业落实质量验收把关责任。（市场监管部门负责）
3．加强网络交易监管。探索应用网络交易信息监测的新方式，有效发现网络交易违法线索，加强对网络销售儿童和学生用品的监测监管，督促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履行法定义务和责任；重点关注开学季前网络集中促销期、节假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网售产品质量专项监督抽查。（市场监管部门负责）
4．加强使用环节信息沟通。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各区教育局应加强信息沟通，教育部门在使用环节发现学生校服等进校园的学生用品质量问题以及相关违法广告线索及时通报市场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及时将儿童和学生用品抽查结果和校园周边检查情况等通报教育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教育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发挥市场监管合力
5．加强标准供给和监督。鼓励经营企业和行业协会等相关社会团体制定高于国家标准技术要求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和行业标准；对缺少国家标准的产品，制定符合实际需求的企业标准或团体标准；组织行业协会、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儿童和学生用品标准宣贯培训，强化生产企业对标达标；开展儿童友好型生产企业标准研究，加强正向激励引导；督促企业和相关社会团体开展市场类标准的自我声明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开展市场类标准的“双随机、一公开”事中事后监管，强化市场类标准的企业主体责任。（市场监管部门、妇儿工委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6．加强强制性认证活动监管。以列入CCC目录内的儿童用品为重点，加强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监督检查；重点检查是否存在列入目录内的产品未经CCC认证擅自出厂、销售，认证证书被注销、撤销之日起或者在认证证书暂停期间继续出厂、销售不符合认证要求产品的行为，以及伪造、变造、冒用、买卖和转让CCC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等行为；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予以查处。（市场监管部门负责）
7．加强眼镜制配计量监督检查。重点对2020年眼镜制配计量专项整治中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督办；以“双随机、一公开”的方式，检查眼镜制配场所是否按要求配置相应的计量器具，以及使用的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是否经计量检定合格等；加强眼镜制配环节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行为检查，防止对青少年视力的二次伤害。（市场监管部门负责）
8．加强广告监督管理。依法查处利用中小学和幼儿的教材、教辅材料、练习册、文具、教具、校服、校车等发布或者变相发布广告的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负责）
（三）用好产品质量监督手段
9．加强产品质量跟踪抽查。对重点产品每年开展跟踪抽查，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强化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依法从严、从快做好监督抽查不合格后处理工作；对抽查发现可能存在缺陷的产品，依法开展缺陷调查；对存在涉嫌违法行为的，及时组织调查处理；对涉及外省市的不合格产品，加强信息通报和源头追溯。（市场监管部门负责）
10．加强产品质量风险处置。发挥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监测站贴近行业的优势，收集相关产品和行业的风险信息，加大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舆情监测力度，强化风险信息采集和研判，提高监督检查的靶向性和精准性；针对“网红”玩具、餐具等涉及新材料、新工艺的新产品开展质量安全风险调查和实验室评估，及时发现和处置苗头性风险隐患，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市场监管部门负责）
11．加强产品质量技术帮扶。组织检验机构在市级监督抽查出具不合格检验报告的同时，同步出具整改建议书，帮助企业找准问题原因；组织开展基于行业自律的质量安全保证能力评估，指导企业对质量安全保证能力缺陷进行整改，帮助企业提升质量安全管控水平；组织行业协会深入分析行业质量安全形势，找准行业通病和质量短板，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标准宣讲等公益性服务，帮助企业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市场监管部门负责）
12．严厉打击质量违法行为。集中清查销售“三无”、无生产许可证以及质量不合格产品等违法行为；对未按法律法规或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标明警示标志或中文警示说明的产品，对经营者采取行政约谈等手段，责令立即下架、停止销售产品，并依法予以查处；对涉案产品流向进行追根溯源，力争查处一批大案、要案。（市场监管部门负责）
（四）推动质量安全共治
13．督促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充分发挥长三角产品质量安全共治工作机制，开展区域性风险联合研判和处置，开展塑胶玩具等产品质量安全联合抽查；针对无需获得生产许可的产品，协调各区建立注册地和生产地相分离的企业监管责任机制；积极争取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支持，探索建立注册地在上海，但实际生产在外省的信息通报产品质量联动机制，督促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市场监管部门负责）
14．促进行业自律与社会共治。加强与上海市食品接触材料协会等行业协会沟通协作，促进行业自律，对重点领域（企业）加强法治教育；发动检验检测机构及相关社会资源，编写发布面向销售经营者和监管人员的作业指导手册；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调动广大消费者特别是家长监督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的积极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
15．加大宣传发声力度。通过媒体加强对消费者质量安全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引导，在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六一儿童节及其他重要时间节点加大社会宣传力度，通过发布消费提示等多种手段提升消费者质量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发挥各自宣传平台作用，共同筹拍并推进“质量安全专题教育”进校园，推广质量安全“质查查”查询平台和“质识点”产品质量科普品牌；发挥社区的科普主阵地作用，用好《为了孩子》等合作媒体的儿童和学生用品专栏，加强对儿童及其家庭的科普宣传，形成质量安全社会共治格局。（市场监管部门、教育部门、妇儿工委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进度安排	
从2021年7月至2023年12月，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1年7月至9月）
根据本方案要求，结合区域实际和本单位职责，细化目标，分解任务，明确工作任务措施，作出具体安排，全面部署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守护三年行动。
（二）排查整治阶段（2021年10月至12月）
确定工作重点，依托技术机构、行业协会等，结合历年消费者投诉、媒体报道、舆情监测、监管执法数据等，对重点产品逐类分析辖区内的质量安全状况，深入排查安全隐患；对发现的问题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坚持边查边改、立查立改，确保守护行动取得初步成效。
（三）攻坚克难阶段（2022年1月至2022年12月）
针对重点难点问题，通过现场推进、质量帮扶、挂牌督办等手段，落实和完善治理措施，化解系统性、区域性安全风险，推动以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为重点的安全预防控制体系，确保守护行动取得明显成效。
（四）巩固提升阶段（2023年1月至2023年12月）
深入分析质量安全共性问题和突出隐患，组织开展回头看，确保发现的问题均已闭环；市市场监管局将组织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开展专项督导，并组织专家队伍开展三年行动专项评估，总结经验做法，完善工作制度，形成长效机制。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将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守护三年行动作为“党史”教育活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的有效载体，深入推进民生领域“铁拳”行动，紧紧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具体方案，明确责任分工，扎实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各区市场监管部门要以“一区一品”“一品一策”的方式，选择重点产品、重点区域或重点企业进行突破，开展季节性、滚动式专项行动，确保取得工作实效。
（二）强化协同配合
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和工作衔接，发挥部门联合作用，推进信息互联互通，依托儿童友好社区建设开展风险监测试点工作，为儿童提供全方位保护；用好市场监管“工具箱”，充分发挥标准、认证、监督抽查、风险监控、行政执法、消费维权等多手段协同作用；加强市场监管系统内部质量安全信息共享和精准推送，共同推动本市儿童和学生用品产品质量水平提升。
（三）夯实能力建设
相关单位要加强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的执法衔接保障、信息化保障和队伍建设保障；开展多种形式的相关业务培训，提升监管人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做好信息报送
各区市场监管部门应及时汇总本辖区的年度工作总结，并于每年12月5日前向市市场监管局报送阶段性总结，2023年10月31日前报送三年工作总结，遇重大事项、重要案件、典型案例及时报送。

附件：上海市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守护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重点产品及重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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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守护
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
重点产品及重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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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大类
	产品品种
	安全性指标

	儿童玩具
	磁力玩具
	磁体、磁体部件和磁通量等

	
	弹射玩具
	弹射动能、小零件、警示说明等

	
	解压玩具
	电性能安全、化学安全以及物理机械性能等

	
	儿童滑板车
	机械物理性能、增塑剂和可迁移元素等

	
	滑行车
	

	
	儿童推车
	

	
	儿童爬行地垫
	

	儿童餐具
	密胺餐具
	三聚氰胺特定迁移量、特定迁移总量（以甲醛计）等

	
	奶嘴
	挥发性物质等

	
	奶瓶
	有害物质迁移量等

	儿童护具
	配装眼镜
	顶焦度偏差、可见光透射比等

	
	儿童头盔
	吸收碰撞能量性能（低温）、头盔佩戴装置稳定性和强度性能等

	
	一次性儿童口罩
	过滤效率、通气阻力、细菌过滤效率等

	
	婴幼儿软背带
	腿部开口、动态负重、小部件等

	
	儿童安全座椅
	材料燃烧特性、动态试验项目等

	儿童服装
	儿童睡袋
	绳带安全要求、pH值、纤维含量、小零件等

	
	儿童及婴幼儿服装、配套服饰
	

	
	童鞋
	重金属总含量、甲醛等

	儿童家具
	儿童床
	边缘及尖端、突出物、孔洞及间隙、甲醛释放量、折叠机构、警示标识等

	
	儿童椅
	

	学生文具
	书写笔
	笔的上帽安全项目、文具锐利边缘、警示说明等

	学生灯具
	护眼类灯具
	频闪、蓝光、照度等

	学生校服
	学生校服
	甲醛、pH值、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绳带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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